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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《上海市土地管理行政处罚裁量基准 

实施办法》的起草说明 

 

为推进土地行政处罚标准统一化、合理化，规范土地行政执

法裁量权，切实维护土地管理法律法规严肃性、权威性，2013

年，按照市政府《关于本市建立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制度的指导意

见》（沪府发〔2013〕32 号），我局制发了《上海市国土资源行

政处罚裁量基准实施办法》（沪规土资执〔2013〕456 号）。2014

年和 2019 年，根据文件印发以来的试行情况，并结合国土部和

市政府新的工作要求，分别对《实施办法》进行了修订。现《实

施办法》将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到期，同时由于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行政处罚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》修订

后行政处罚的程序要求以及土地管理行政处罚事项的增加、处罚

内容等的调整，本次《实施办法》作了相应调整，并重新发布，

于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。相关情况说明如下： 

一、制定和修订的必要性 

增强土地行政处罚的公平性和合理性，是行政执法工作的大

势所趋。2006 年以来，针对区局处罚差异性过大，尤其是部分

区县处罚畸轻的情况，我局结合土地集中处罚体制建设，开始研

究对非法占地违法等行为按照其不同情节分别规定处罚标准，重

点在于处罚标准的分类细化。作为阶段性成果，2013 年制定了

《实施办法》并予以试行。 

2014 年 3 月至 5 月，国家土地督察局上海局对我市开展了

土地例行督察，发出的《国家土地督察例行督察意见书》（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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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2014]1 号）提到“个别违法用地占用基本农田及占用基本农田

的违法用地罚款低于规定标准”，要求我市落实相关整改工作，

修订《实施办法》即是整改核心工作之一。 

《实施办法》自 2015 年 1 月 1 日施行以来（2019 年进行一

次修订），能够有效统一和规范全市土地执法案件的处罚标准和

处罚裁量，在执法实践中效果明显。本次《实施办法》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实施条例》

进行修订是符合法治政府建设的要求，是贯彻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行政处罚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

地管理法实施条例》的重要举措，也是在新法实施后延续规范和

统一本市土地执法案件处罚和裁量标准，保持对违法用地的高压

态势，本次修订意义重大。 

二、关于《实施办法》修订主要内容的说明 

1、适用范围。根据近年来本市土地执法行政处罚权统一授

权和浦东新区综合执法体制改革的情况，根据目前本市土地执法

体制现状，本次修订时将适用范围有原先本市各级规划和自然资

源局的基础上，增加了中国（上海）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管

理委员会、中国（上海）自由贸易试验区管理委员会和浦东新区

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。 

2、确立行政处罚“三项制度”。2019 年市政府办公厅印发

《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《上海市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

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实施方

案》的通知》（沪府办发【2019】15 号），同时新行政处罚法也

从法律明确了行政执法三项制度的地位，故在本次修订时明确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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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行政执法三项制度的要求，作为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实施的保障

机制。 

3、关于从重或者从轻处罚。根据新行政处罚法中关于从轻

处罚条款的调整，本次修订时将从轻处罚的情形严格依照处罚法

的条款内容进行调整；从重处罚部分，将原先从重处罚情形和最

高限额罚款内容进行合并，统一并至从重处罚情形，同时根据新

实施条例的规定，将破坏优质耕地纳入从重处罚的情形之一，符

合从严处置占耕，特别是破坏优质耕地的立法本意。 

4、关于不予行政处罚。根据新行政处罚法中关于不予行政

处罚条款的调整，本次修订时将不予行政处罚的情形严格依照处

罚法的条款内容进行调整。 

5、取消备案管理。目前本市土地执法案件均在市局统一执

法平台操作，且市局已开发土地执法智能监管平台，对各区在办

案件进行实时线上监管，纳入月度监测内容，发现问题实时提出，

实时整改。同时，根据自然资源部及市司法局的要求，本市自然

资源行政处罚案卷每年度开展案卷评查工作，市对区案件查处工

作的监管已经形成“过程监管+专项评查”的监管模式，为进一

步提高执法查处工作效能，本次修订时取消原文件中关于备案管

理的内容。 

6、新增两项行政处罚事项裁量基准表。⑴根据土地管理实

施条例第五十一条的规定，新增“非法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发展林

果业或者挖塘养鱼”的裁量基准表（基准表二），裁量基准根据

建设项目的性质是否具有营利性，同时兼顾非法占用永久基本农

田的数量（以刑事责任追究标准，即非法占用永久基本农田 5 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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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标准），根据法定处罚幅度分别设定裁量标准，重点突出对大

面积非法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实施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，从而有力

惩处和遏制永久基本农田上非粮化的违法行为。⑵根据土地管理

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二条的规定，新增对在临时使用的土地上修建

永久性建筑物的罚款事项（基准表四），根据占用土地的性质，

依照法定处罚幅度分别设定裁量基准，重点突出对占用耕地，特

别是永久基本农田、部级储备地块以及市级储备地块等优质耕地

资源的重罚。 

7、调整其他违法用地裁量基准。根据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

修订后大幅提高违法用地违法成本，特别是非法占用耕地的处罚

力度，本次修订时对其他违法用地行为（包括⑴经依法批准或者

采取欺骗手段骗取批准，非法占用土地的⑵占用耕地建窑、建坟

或者擅自在耕地上建房、挖砂、采石、采矿、取土等，破坏种植

条件的⑶拒不履行复垦义务的⑷擅自将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通

过出让、转让使用权或者出租等方式用于非农建设，或者违法规

定将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通过出让、出租等方式交由单位或者个

人使用的⑸对不按照批准的用途使用国有土地），依据法定处罚

幅度调整提高裁量基准，重点突出对占用耕地，特别是永久基本

农田、部级储备地块以及市级储备地块等优质耕地资源的重罚，

从而有力惩处和遏制农地非农化等违法行为。 


